
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项目描述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为贯彻落实《中央编办关于印发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

单 810 项上级部门收回事项的通知》（中编办发〔2024〕194 号）和上海市绿

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印发《上海市“林业有害生物监测、检疫和防治”和“公

益林管护”收回工作指导方案》的通知（沪绿容〔2025〕137 号）精神，切实

做好“林业有害生物监测”事项收回工作，确保林业有害生物监测工作有序衔

接、平稳过渡、高效运行，确保测报点总量不减，基本保证现有测报点点位不

变。

2、依据充分性：《中央编办关于印发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 810 项上

级部门收回事项的通知》（中编办发〔2024〕194 号）、《上海市“林业有害生

物监测、检疫和防治”和“公益林管护”收回工作指导方案》的通知（沪绿容

〔2025〕137 号）

3、项目必要性和重要性：1、预防外来物种入侵：随着全球贸易的增加，

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也在增大。这些入侵物种可能会对本地生态系统造成破

坏，影响本土物种的生存。通过监测有害生物，可以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防

止外来物种的入侵 2、保障生态平衡：有害生物的过度繁殖会对森林生态系统

造成破坏，影响树木的健康生长，甚至导致死亡。监测有害生物有助于维护森

林生态系统的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 3、提高防治效率：早期发现有害生物的

存在，可以及时采取防治措施，避免害虫数量的激增，从而提高防治效率，减

少经济损失 4、适应科技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监测技术也在不断更新。利

用现代科技手段，如遥感技术、无人机观察等，可以更有效地收集数据，提高

监测的准确性和及时性。综上所述，林业有害生物监测事项的回收对于保护森

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提高防治效率以及适应科技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4、项目的可行性：1、技术可行性：随着科技的发展，林业有害生物监测

技术也在不断进步。例如，利用遥感技术、无人机观察等方式可以更有效地采

集有害生物相关数据。2、经济可行性：有效的林业有害生物监测可以减少因

生物入侵造成的经济损失。通过及时的监测和预报，可以采取科学的防治措施，

降低防治成本，提高防治效果。3、生态可行性：林业有害生物监测对于维护



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有害生物的及时发现和治理，可以保护森林资

源，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4、社会可行性：加强林业有害生物监测可

以提高公众对生态保护的意识，促进社会对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支持和参

与。5、政策可行性：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和支持措施为林业有害生物监测提

供了保障。例如，制定专门的监测计划方案，提供资金支持等。综上所述，林

业有害生物监测事项回收的可行性涉及技术、经济、生态、社会和政策等多个

方面。通过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可以更好地推进林业有害生物监测工作的开展。

二、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项目的总体目标。压实工作责任，全面对标工作要求，进一步健全工

作机制，强化要素保障，提升履职能力，确保回收事项“接得住、管的稳、做

得好”，保证林业有害生物监测工作不断不乱，构建新的适应闵行区林业高质

量发展需要的监测体系。确保林业有害生物监测事项由街镇平稳收回至闵行区

林业站，承接工作平稳过渡、高效运行，继续维护区域森林资源生态安全。

2、项目的内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五条和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

于印发《上海市“林业有害生物监测、检疫和防治”和“公益林管护”收回工

作指导方案》的通知（沪绿容〔2025〕137 号）要求，将原由街镇承担的林业

有害生物监测工作收回至闵行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统一组织实施。

3、阶段性工作目标：

2025 年 10 月底前 摸底排查阶段

2025 年 12 月底前 组织实施阶段

2026 年 3月底 过渡运行阶段

2026 年 4月 1日起 常态化运行阶段

三、项目投入情况

1、项目总投入和构成情况：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五条和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

于印发《上海市“林业有害生物监测、检疫和防治”和“公益林管护”收回工

作指导方案》的通知（沪绿容〔2025〕137 号）文件精神，该项目 2026 年区

级预算 382610 元，具体见表一。



表一：2026 年闵行区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项目明细表

项目名

称
项目内容 项目明细 明细金额 单价 数量

林业有

害生物

监测

林业有害生物监测

外业调查人工费（测报员） 90000 10000 9

美国白蛾诱芯 215460 270 798

美国白蛾诱捕器 7980 30 266

标本制作（标本盒） 1200 30 40

标本制作（人工） 38000 950 40

生活史标本制作（标本盒） 150 30 5

生活史标本制作（人工） 22500 4500 5

测报灯维保（主板—主材） 1200 300 4

测报灯维保（主板—人工） 1200 300 4

测报灯维保（灯管—主材） 120 30 4

测报灯维保（灯管—人工） 400 100 4

测报灯维保（电源线—主材） 1600 400 4

测报灯维保（电源线—人工） 1200 300 4

测报灯维保（高压发生器—主材） 800 200 4

测报灯维保（高压发生器—人工） 800 200 4

合 计 382610

2、资金来源情况：本级财政安排。

3、成本管理情况：全部按财政有关规定执行。

4、设备配置标准情况：政府购买服务，不存在设备配置。

四、项目计划活动

1、项目活动内容：（1）9 台测报灯监测（2）病虫踏查路线（3）病虫标

准地踏查（4）美国白蛾诱捕器监测（5）舞毒蛾诱捕器监测（6）天牛诱捕器

监测（7）扶桑绵粉蚧、红火蚁踏查监测（8）松材线虫日常普查及秋季普查

2、实施范围和对象：本项目实施范围为一般公益林、生态廊道、黄浦江

涵养林及苏州河涵养林，主要为完成闵行区林业有害生物年度监测任务，项目



由区林业站负责实施开展。

3、项目实施计划：

2025 年 10 月底前 摸底排查阶段

2025 年 12 月底前 组织实施阶段

2026 年 3月底 过渡运行阶段

2026 年 4月 1日起 常态化运行阶段

五、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保证项目监测质量

参照闵行区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购买服务管

理工作的通知》（闵财[2025]31 号）要求，加强购买服务项目履约管理，及

时掌握项目实施进度，督促第三方严格履行合同，由林业主管部门对第三方的

监测工作开展监测外业质量检查和监测成果的质量验收。

2、把控项目推进进度

按《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购买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

签订项目规范合同，确保项目进度，项目成果必须在合同规定时间内完成并通

过质量验收。

3、资金拨付

按《闵行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财政资金使用申请、财务报销制度（试行）》

执行。

六、项目整改情况（未评价项目可不填）

此项目是新项目，上年度未进行前评价、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

七、风险因素分析

项目实施需要根据林业有害生物发生时间和发生程度确定项目工作量，工

作跨度较长。

填报单位：闵行区林业站

日期：2025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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